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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接受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就其向华

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

持有的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中，担任金山股份专项法律顾

问,并已于 2014 年 12月 9日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金山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下称“《法律意

见书》”）。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5年 7月 2日出具的《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41918号）》（下称“《一次

反馈意见》”）的要求，本所特指派律师就有关事宜出具《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

务所关于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一）》”）。 

 

本《补充法律意见（一）》中使用的术语、名称、简称，除特别说明者外，

与其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所作的各项

声明，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一）》。本《补充法律意见（一）》构成《法

律意见书》的必要补充。 

 

一、《一次反馈意见》问题 1“申请材料显示，上市公司控制权于 2010 年

变更，本次购买的铁岭公司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 2009年年末资产总额的 9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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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同时显示，上市公司曾向大股东购买白音华金山 30%股权，将其纳入公

司的合并范围，该项目为上市公司 201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之一。请你

公司结合上市公司购买白音华金山 30%股权的实施时间、白音华金山当时的资产

总额、当时白音华金山与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及比例等情况，补充披露本次交易

是否构成借壳上市。如构成借壳上市，本次重组是否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管理办法》第 8-43条规定。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华电集团收购金山股份 

2009 年 10 月 14日，华电集团全资子公司华电金山能源有限公司（下称“华

电金山”）与金山股份控股股东东方新能源的全体股东签订《股份转让协议》，

以人民币 127,000 万元的价格受让东方新能源 100%的股权。2010年 7月 28日，

华电金山的上述股权受让行为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国资

产权[2010]589 号）。2010年 7月 29 日，金山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

海分公司申请办理相关股份性质变更登记。 

 

（二）金山股份收购白音华金山 30%股权 

2011 年 3月 25 日，东方新能源股东会决议将其持有的白音华金山发电有限

公司（下称“白音华金山”）30%股权转让，并委托中同华以 2011年 3月 31日

为基准日对白音华金山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中同华于 2011年

5月 26 日出具了中同华评报字（2011）第 238号《资产评估报告》。该《资产

评估报告》于 2011 年 6月 15日在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2011 年 6月 30日，白音华金山 30%股权转让项目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

牌，挂牌底价为人民币 4.2亿元，公示期为 20个工作日。至 2011年 7月 29日

公示期间届满，意向受让方只有金山股份一家。当日，金山股份与东方新能源签

署了《白音华金山发电有限公司 30%股权产权交易合同》，以 4.2亿元受让白音

华金山 30%的股权。 

2012 年 4月 12日，白音华金山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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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音华金山自设立始即为金山股份实际控制 

1、经本所律师核查，白音华金山成立于 2006年 3月 7日，设立时注册资本

人民币 20,000 万元，均为货币形式；其股东和持股比例分别为金山股份出资

6,200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31%，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阜

矿集团”）出资 6,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30%，东方新能源出资 6,000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30%，辽宁能源出资 1,8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9%。至金山股份收购东方新能源持有的白音华金山 30%股权前，白音华金山注册

资本增至人民币 83,032万元，各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金山股份 31%，东方新能

源 30%，辽宁能源 30%，阜矿集团 9%。 

2、经本所律师核查，白音华金山第一届董事会 8名成员中，金山股份推荐

3名，阜矿集团推荐 4名（其中梁金发因工作变动未履职，实际履职董事 3名），

辽宁能源推荐 1 名。白音华金山第二届董事会 7名成员中，金山股份推荐 4名，

阜矿集团推荐 1 名，辽宁能源推荐 2 名。 

3、经本所律师核查，白音华金山 2006年至 2012年期间聘任的总经理、副

总经理、总工程师、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为金山股份推荐。 

4、经本所律师核查，金山股份、东方新能源、阜矿集团和辽宁能源分别出

具说明：白音华金山成立至今，东方新能源、阜矿集团和辽宁能源均未推荐高级

管理人员参与白音华金山实际经营管理，所有高级管理人员均由金山股份推荐。

白音华金山项目立项、公司筹建、基建及设备招标、项目工程管理、建成后财务

和经营政策均为金山股份推荐的董事及管理层实际负责。白音华金山自成立始一

直为金山股份实际控制。 

5、经本所律师核查，瑞华于 2015 年 8月 24日出具《专项说明》，认为根

据金山股份和白音华金山其他股东提供的最新资料，如果相关资料在 2009年之

前即存在，金山股份在 2009年之前可对白音华金山行使相应控制权。 

 

（四）金山股份、白音华金山、铁岭公司资产状况 

1、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沈阳金山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审计报告》（编号为会审字[2010]6055 号），金山股份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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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白音华金山的股权比例为 31%，金山股份认为对白音华金山具有重大影响，采

用权益法核算该项长期股权投资，未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2009年末，

金山股份资产总额为 6,242,111,502.00 元。 

2、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金山股份出具的《白音华金山发电有限公司控制

权相关情况的说明》中模拟计算的、将白音华金山纳入合并范围的金山股份 2009

年度报告，2009 年末，金山股份的资产总额为 10,507,377,230.44 元。 

3、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报告》（编号为中瑞岳华审字[2012]

第 3018 号），金山股份收购东方新能源持有的白音华金山 30%的股权完成后，

金山股份持有白音华金山 61%的股权，金山股份将对白音华金山的长期股权投资

由权益法核算改为成本法核算，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基准日

为 2011 年 3月 31日的《白音华金山发电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编号为中瑞岳华

专审字[2011]第 1354号），截止 2011 年 3月 31日，白音华金山资产总额为

5,022,034,472.62 元。 

5、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瑞华出具的、基准日为 2014 年 6月 30日的《辽

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编号为瑞华专审字[2014]第 01390206号），

截止 2014 年 6 月 30日，铁岭公司资产总额为 5,947,030,602.71 元。 

 

综上，本次交易的背景系为履行华电集团对华电能源的股改承诺，并解决金

山股份与华电集团控制的铁岭公司间的同业竞争问题。根据本次交易的整体安

排，华电集团已将其持有的铁岭公司 51%股权转让给华电能源，且已于 2014年

12月 8 日完成股东变更登记。即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一）》出具日，华电

能源为铁岭发公司的控股股东。基于白音华金山自设立始即为金山股份实际控制

的前提，根据金山股份模拟计算的、将白音华金山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金山

股份 2009 年末资产总额为 10,507,377,230.44 元，即金山股份控制权变更前一

年 2009 年的资产总额为 10,507,377,230.44 元；金山股份控制权变更后，金山

股份向华电集团关联方东方新能源收购白音华 30%股权时对应的白音华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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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3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506,610,341.78 元，金山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拟收购华电能源持有的铁岭公司 51%股权对应的铁岭公司 2014年 6月 30日资

产总额为 5,947,030,602.71 元，两项合计为 7,453,640,944.49 元。根据《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金山股份在控制权发生变更后向华

电集团关联人东方新能源、华电能源购买的资产总额占金山股份控制权发生变更

前一年即 2009 年末模拟计算的资产总额 10,507,377,230.44 元的 70.94%，未超

过 100%。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金山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上市”。 

 

 

二、《一次反馈意见》问题 2“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与桓仁金山、东电热电、铁岭风电有相同相似业务。请华电集团按照《关于推

动国有股东与所控股的上市公司解决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

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要求，补充披露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的承诺。请独立

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015 年 7月 28日，华电集团出具《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关于避免与沈阳金山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有关问题的说明》（下称《说明》），就金山股份与

桓仁金山热电有限公司（下称“桓仁金山”）、东电沈阳热电有限公司（下称“东

电热电”）和华电铁岭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下称“铁岭风电”）同业竞争情况说

明如下： 

 

（一）桓仁金山 

东方新能源持有的桓仁金山 80%的股权系其于 2012年 8月受让自金山股份。

桓仁金山装机容量为 2.4万千瓦时，主要为当地居民提供热力同时兼顾部分发电

业务，为当地唯一供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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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 2009年《关于划定大伙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批复》

（辽政[2009]172）明确的大伙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桓仁金山处于大伙房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附近。依政府的规划，桓仁金山将整体搬迁或选址新建。为改

善资产质量、优化电源结构并从规模、效益及发展前景考量，金山股份于 2011

年通过上海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桓仁金山 80%股权。 

根据《说明》，桓仁金山如果搬迁或者选址另建，华电集团及其除金山股份

外的下属公司将不参与新建电厂，金山股份自主决定是否参与新建电厂的投资和

运营。 

 

（二）东电热电 

东电热电装机容量为 6万千瓦，该机组实际为沈阳热电厂三期工程扩建项

目，沈阳热电厂为国电东北电力有限公司控制的发电厂。 

东电热电主要供电、供热公用设施均依赖于沈阳热电厂，生产经营上不具有

独立性，丹东东辰也不参与东电热电的实际经营管理，东电热电由国电东北电力

有限公司进行经营管理。 

华电集团同意在三年内将东电热电 55%的股权出售给非关联方。 

 

（三）铁岭风电 

铁岭风电系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华电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华电福新”）全资子公司，风电装机容量为 14.4万千瓦。华电福新为华电集团

的风电及其他清洁能源业务的投资平台。根据 2014年 9月国家能源局《关于征

求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考核办法意见的函》，火电发电企业需配比一定比例的非

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规模，金山股份在辽宁省投资的风电装机容量为 10.03

万千瓦。 

根据《说明》，作为金山股份及华电福新两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华电

集团承诺按照上市公司的规范程序，协调两家上市公司的业务经营，支持两家上

市公司未来的发展。 



 

8 

经核查，金山股份本次交易的主要目的之一即为解决与铁岭公司的同业竞

争。本所律师认为，金山股份与桓仁金山间存在的同业竞争系因历史原因形成，

且由于桓仁金山处于水源保护区附近将整体搬迁或选址新建，根据华电集团《说

明》，华电集团及其除金山股份外的下属公司将不参与新建电厂，桓仁金山与金

山股份间的同业竞争将得到解决。东电热电生产经营上不具有独立性，与金山股

份不构成实质性的同业竞争，根据华电集团《说明》，将在三年内将东电热电

55%股权出售给非关联方，金山股份与东电热电间的同业竞争将得到解决。铁岭

风电与金山股份之间虽存在同业竞争情形，但考虑到国家鼓励风电等清洁能源，

不限制风力发电上网电量，故该情形不会对金山股份正常生产经营和其他股东利

益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就金山股份与桓仁金山、东电热电、铁岭风电间同业

竞争问题，华电集团已出具《说明》，且对解决同业竞争的措施和实施时间等均

已做具体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一次反馈意见》问题 3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竞价上网、大用户直购

电、跨区交易等电改政策对上市公司与华电集团同业竞争关系的具体影响。请

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关于竞价上网 

竞价上网政策源于 1999年国家经贸委提出的“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改

革方案。根据 2003 年原国家电监会《关于建立东北区域电力市场的意见》，在

东北区域内设立区域电力调度交易中心，不设省级电力交易市场，并同意在东北

电力市场建立初期，允许未参与区域电力市场竞争的非竞价机组，在省级电力监

管机构和区域电力调度中心的指导下，与省电网公司签订购售电合同。2004年 1

月 15日，我国第一个试点的区域电力市场-东北区域电力市场在辽宁沈阳模拟运

行，但后因东北电网严重亏损而最终关闭。之后，竞价上网政策一直被搁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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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发改委 2012 年《关于利用价格杠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发展的实施意

见》，将选择部分电力供需较为宽松的地区，开展竞价上网试点，鼓励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体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具备一定规模的非高耗能企业，按照有

关规定与发电企业开展直接交易试点，交易电量、交易价格由双方自愿协商确定，

增加电力用户选择权。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一）》出具日，东北三省及内蒙

古自治区均无相对应的政策出台，金山股份所在区域并未执行竞价上网政策。 

 

（二）关于大用户直购电 

根据 2002 年 2月 10日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国发[2002]5号），“大

用户直购电”即指电厂和终端购电大用户之间通过直接交易的形式协商确定购电

量和购电价格，然后委托电网企业将协议电量由发电企业输配终端购电大用户，

并另支付电网企业所承担的输配服务费用。2014年 9月 28 日，辽宁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辽宁省物价局和国家能源局东北监管局根据《国家电监会、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完善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

知》（电监市场[2009]20号）和国家能源局《关于当前开展电力用户与发电企

业直接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能综监管[2013]258 号）等文件精神，制定发

布了《辽宁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暂行管理办法》，明确规范省内的大

用户直购电交易。同时公布了《辽宁省第一批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准入

名单》，首批入围的 22家发电企业（包括金山股份）与 8家用电客户均为辽宁

省内企业。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

[2015]9号）亦对参与大用户直购电交易的双方做了详细规定。国家通过各项政

策鼓励企业开展大用户直购电，但目前大用户直购电交易均在同一省级行政区域

内的发电企业和用电企业间进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一）》出具日，全国

统一的大用户直购电交易市场尚未形成。 

 

（三）关于跨区域交易 



 

10 

根据国家发改委 2005年 2月 25 日《关于促进地区电能交易的指导意见》（发

改能源[2005]292 号），跨地区电能交易以市场为导向，以最大限度调剂余缺、

满足电力需求为目标，以电网安全为基础，以整体效益最优为原则，结合电力资

源情况和各地区负荷特性，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促进跨地区电能交易，

破除省间壁垒，发展区域电力市场，实现电能资源的优化配置。根据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电监会、国家能源局 2009 年 10月 11日《关于规范电能交易价格管

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能源[2009]2474 号），关于跨区交易的电能价格，

国家尚未规定价格的，在送电、受电地区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电力监管机构和电

力管理部门的指导下，由送受双方参考送端电网平均上网电价和受端电网平均购

电电价协商确定厂网间结算电价。根据原电监会 2012年 12 月《跨省跨区电能交

易基本规则（试行）》，省级电网公司以及符合条件的独立配售电企业和电力用

户，均可以作为跨省跨区电能交易购电主体，跨省跨区电能交易原则上均应采取

市场化的交易方式。 

目前，金山股份所在区域（辽宁、蒙东）只有“东北送华北”一项跨区交易，

但此项交易是在“厂网分开”之前、东北电网对华北电网两个电网之间为了保持

电网稳定运行和用电需求、历史延续下来的一种交易，其本质是国家电网内部的

联络线调度行为，而非发电企业与电力用户之间的直接交易。根据《东北送华北

电量交易暂行办法》（东电监市场[2009]284 号）、《东北送华北电量交易暂行

办法补充规定》（东电监市价[2012]79 号）、《东北火电送华北电量交易办法

（试行）》（东北监能市场[2015]137 号）和《东北火电送华北电量交易办法（试

行）》（2015年 6月 9 日）， 东北火电送华北电量交易作为东北电力市场的组

成部分，是在保证电网安全的基础上，以平等为原则，采用市场化手段，在东北

电力市场平台上开展的跨区域送电单边市场交易。按此办法，东北送华北电量交

易方式主要是挂牌交易，上网电价按国家发改委有关文件执行。东北送华北交易

电量由两个电网之间协商、交易价格是由国家发改委确定。东北送华北电量在东

北电网的分配是按照每家发电企业相关指数进行计算而得，规则的合理性与透明

性保证了发电企业在分配该部分电量时的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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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竞价上网政策在金山股份所在区域尚未具体实施，对

金山股份与华电集团间的同业竞争情况无实质性影响；大客户直购电政策目前是

按省为区域执行，而金山股份与华电集团在辽宁省内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所

以对金山股份与华电集团间的同业竞争无实质性影响；跨区交易政策会使得金山

股份与华电集团中其他隶属东北电网的发电企业产生一定程度的竞争，但由于各

家企业通过“东北送华北”交易所获配的发电量并不由华电集团决定，对金山股

份与华电集团间的同业竞争无实质性影响。 

 

 

四、《一次反馈意见》问题 4 “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停牌后，华电集

团将其所持铁岭公司股权转让给华电能源，交易作价与本次交易一致，相关评

估报告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通过上述安排，交易完成后，华电能源成为金山

股份第一大股东，形成一家上市公司为另一家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股权结构。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该次股权转让的原因。2）华电能源与上市公司的发展

定位。3）本次交易对华电能源主要财务指标、生产经营的影响。4）华电能源

成为金山股份第一大股东，对交易完成后两家上市公司治理的影响。请独立财

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华电集团将其所持铁岭公司股权转让给华电能源原因 

在华电能源 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时，为顺利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其控

股股东华电集团曾做出特别承诺：“在华电能源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以适当方

式将华电集团拥有的铁岭公司 51%的股权注入华电能源。”由于煤炭价格上涨等

原因，铁岭公司盈利能力持续下滑，2009年、2010年、2011 年连续亏损，不具

备注入华电能源的条件，因此，华电集团一直未能履行在华电能源股权分置改革

时做出的特别承诺。2012年、2013 年铁岭公司盈利状况大幅改善，为华电集团

履行股改承诺创造了条件。2014年 12月，华电集团将所持铁岭公司 51%股权转

让给华电能源，履行了对华电能源股权分置改革时的特别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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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电能源与金山股份的业务发展定位 

2006 年华电能源股权分置改革时，华电集团将华电能源定位为华电集团在

东北地区的电力发展主体和资本运作平台。2010年华电集团收购金山股份后，

将金山股份定位为华电集团在辽宁省内发展火电项目的投资主体。 

华电能源控制的发电机组主要集中在黑龙江地区，通过本次交易，华电能源

将通过持有金山股份权益的方式间接参与辽宁省内火电业务。 

 

（三）本次交易对华电能源主要财务指标、生产经营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电能源持有金山股份 20.92%股权，虽为第一大股东，

但不实际控制金山股份，不将金山股份纳入合并范围，故本次交易对华电能源的

财务指标和生产经营影响较小。 

 

（四）本次交易完成后对华电能源和金山股份两家上市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电能源持有金山股份 20.92%股权，成为金山股份第一

大股东，但不控制金山股份，实为财务性投资。根据华电能源出具的说明，本次

交易完成后，其拟向金山股份董事会推荐一名董事，但不参与金山股份的实际经

营管理。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华电集团系为履行股改承诺而将其所持铁岭公司 51%

股权转让给华电能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解决

了华电能源和金山股份的同业竞争问题，且华电能源与金山股份具有明确的发展

定位，有助于各自的发展；本次交易完成后，华电能源虽为金山股份第一大股东，

但不参与金山股份的实际经营管理，对华电能源的主要财务指标和生产经营影响

较小，故对金山股份和华电能源两家上市公司治理影响亦较小。 

 

 

五、《一次反馈意见》问题 5“申请材料显示，铁岭公司下属 11 宗划拨用

地，部分房屋未取得房产证书。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有关划拨地得取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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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是否取得有关部门的批准。2）结合《国务院关于促进集

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及其他划拨用地政策，补充披露上述划拨用

地注入上市公司是否违反相关规定。如涉嫌违反，是否已采取必要措施进行纠

正，并披露由此形成的相关费用的承担方式及对评估值的影响。3）补充披露相

应房屋土地权证办理的进展情况，预计办毕期限，相关费用承担方式，以及对

本次交易和上市公司的影响。4）补充披露如权证办理存在法律障碍或不能如期

办毕的风险，拟采取的解决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会计师和评估师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铁岭公司取得划拨土地的合法性 

根据铁岭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一）》出具日，铁岭公司共计拥有 13宗划拨用地的使用权，面积为 4,483,099.00

平方米，具体明细如下表： 

序

号 

权利

人 

权证 

编号 
用途 

使用权 

类型 

权利终 

止日期 

取得 

日期 

面积 

（㎡） 

1  
铁岭 

公司 

铁岭县国用

2014第 098号 
工业 划拨 无 

2014/ 

05/26 
1,336,306.00  

2  
铁岭 

公司 

铁岭县国用

2013第 160号 

铁路 

用地 
划拨 无 

2013/ 

09/3 
648.00 

3  
铁岭 

公司 

铁岭县国用

2013第 161号 

铁路 

用地 
划拨 无 

2013/ 

09/3 
9,761.00 

4  
铁岭 

公司 

铁岭县国用

2013第 162号 

铁路 

用地 
划拨 无 

2013/ 

09/3 
596.00 

5  
铁岭 

公司 

铁岭县国用

2014第 147号 

铁路 

专用

线 

划拨 无 
1996/ 

10/16 
535,596.00 

6  
铁岭 

公司 

调兵山市国

用 2014第

运煤 

铁路 
划拨 无 

1997/ 

08/7 
83,0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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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1号 

7  
铁岭 

公司 

铁岭县国用

2014第 093号 

仓储 

用地 
划拨 无 

2014/ 

05/23 
2,206,610.00  

8  
铁岭 

公司 

铁岭县国用

2014第 146号 

电厂

补给

水管

线 

划拨 无 
1996/ 

10/16 
62,060.00 

9  
铁岭 

公司 

银州国用

2014第 0708

号 

电厂

补给

水工

程 

划拨 无 
1993/ 

12/25 
54,551.00 

10  
铁岭 

公司 

银州国用

2014第 0707

号 

建泵

房 
划拨 无 

1994/ 

01/14 
8,000.00 

11  
铁岭 

公司 

铁岭县国用

2014第 094号 
工业 划拨 无 

2014/ 

05/23 
3,798.00 

12  
铁岭 

公司 

铁岭县国用

2014第 095号 
工业 划拨 无 

2014/ 

05/23 
39,202.00 

13  
铁岭 

公司 

铁岭县国用

2014第 096号 
工业 划拨 无 

2014/ 

05/23 
142,877.00 

合    计 4,483,099.00 

根据铁岭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铁岭公司的一期项目资产系由

铁岭公司股东以实物出资方式注入，其项目在取得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于 1987 年

1月 16 日下发的《关于清河第二电厂工程项目建议书的复函》（计燃[1987]104

号）后开始建设。依据 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8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 199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

相关规定，当时的建设项目需持经批准的设计任务书或者初步设计、年度基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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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划等有关文件，向被征用土地所在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

请建设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对建设用地申请进行审核，划

定用地范围，并组织建设单位与被征地单位以及有关单位依法商定征用土地的补

偿、安置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批准后，由被征用土地所在的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发给建设用地批准书，土地管理部门根据建设进度一次或者分期划拨

建设用地；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项目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验收时，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查实际用地，办理土地登记手续，核发国有土地使用

证。本所律师在核查过程中发现由于年代久远等原因，铁岭公司持有的一期项目

原始土地划拨审批文件存在部分缺失，但均已取得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核发的《国

有土地使用证》，其权属不存在争议。铁岭公司二期项目于 2005 年 4 月 5 日获

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关于铁岭发电厂二期扩建工程建设用地预审意见

的复函》（国土资预审字[2005]64号），于 2007 年 4月 4日获得铁岭市规划局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编号：2007 字第 015 号），于 2007年 5月 8日获得

铁岭市规划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 2007-011），于 2009 年 12 月 10

日获得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210000200900012 号）。铁岭公司二期项目用地均已获得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

依据当时适用的法律法规履行了相关手续，并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土地使用权人取得划拨用地审批文件系国土管理部门

为其办理划拨土地使用权证的必备条件，由于年代久远等原因铁岭公司缺失部分

审批文件对其取得划拨用地的合法性、有效性及权属的真实性不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铁岭公司上述划拨地取得过程符合当时适用的法律规定，并且已经取得有关

部门的批准。 

 

（二）铁岭公司划拨地注入上市公司的合法、合规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建设单位使用国有

土地，应当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但是，下列建设用地，经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依法批准，可以以划拨方式取得：„„（三）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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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用地。”根据《划拨用

地目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 9 号）的规定：“对国家重点扶持

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项目，可以以划拨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 

经铁岭公司确认和本所律师核查，铁岭公司上述 13宗划拨地主要用于铁轨、

地下补给水管线、厂房、泵房等电厂配套设施，符合《划拨地目录》第十三项：

“1、发(变)电主厂房设施及配套库房设施；2、发(变)电厂(站)的专用交通设

施„„”对划拨地用途的规定。本次重组完成后，铁岭公司将不会改变上述 13

宗划拨土地用途。调兵山市国土资源局于 2014 年 10 月 11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

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不改变划拨土地使用权性质的函》（调国土资发

[2014]45号）、铁岭市国土资源局银州分局于 2014年 10 月 13日出具的《铁岭

市国土资源局银州分局关于同意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变更股东不改变划

拨土地使用权性质的函》（铁国土资银发[2014]6号）、铁岭县国土资源局于 2014

年 10月 14日出具的《铁岭县国土资源局关于同意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变

更股东不改变划拨土地使用权性质的函》（铁县国土资发[2014]052号），分别

确认上述 13 宗划拨地符合《划拨用地目录》规定的用途，并同意铁岭公司在被

上市公司收购后保留划拨地使用权。 

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的要求，对国家机关办公和交

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产业）、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各类社会事业用地要积

极探索实行有偿使用，因其系国务院于 2008 年出台的方向性指引文件，迄今尚

未有配套实施细则，而本次划拨地以保留划拨方式进行处置所依据的《国土资源

部关于改革土地估价结果确认和土地资产处置审批办法的通知》、《划拨用地目

录》等文件依然有效，标的资产涉及的 13 宗划拨地均已取得铁岭市相关部门同

意以划拨方式继续使用的批复意见，铁岭公司未来亦不会改变划拨地现有用途，

因此保留划拨地注入上市公司不违反相关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铁岭公司上述 13 宗划拨土地继续保留以划拨方式使

用，已取得有关部门的批准同意，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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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屋、土地权证办理的进展情况、办毕日期及法律障碍 

1、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补充法律意见（一）》出具日，铁岭公司尚有

16处房屋存在权属瑕疵，该 16处登记在铁岭发电厂名下的房屋尚未完成所有权

人的变更登记手续，建筑面积为 3,261.33 平方米。其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权证编号 坐落地址 

建筑面积

（㎡） 

规划 

用途 

1.  铁岭 

发电厂 

铁岭房权证银州区字第

211202-019001-0号 

银州区铜钟街十

五委明珠园 

 

98.27 
住宅 

2.  铁岭 

发电厂 

铁岭房权证银州区字第

211202-018999-0号 

银州区铜钟街十

五委明珠园 
84.02 住宅 

3.  铁岭 

发电厂 

铁岭房权证银州区字第

B002292号 

银州区铜钟街十

五委明珠园 
80.93 住宅 

4.  
铁岭 

发电厂 

铁岭市房权证银州区字

第 211202-004560-0 

银州区铜钟街十

五委明珠园 
55.51 

商业

服务 

 

5.  
铁岭 

发电厂 

铁岭市房权证银州区字

第 211202-004855-0 

银州区铜钟街十

五委明珠园 
118.01 

商业

服务 

 

6.  
铁岭 

发电厂 

铁岭市房权证银州区字

第 211202-004858-0 

银州区铜钟街十

五委明珠园 
110.14 

商业

服务 

 

7.  
铁岭 

发电厂 

铁岭市房权证银州区字

第 211202-004861-0 

银州区铜钟街十

五委明珠园 
55.51 

商业

服务 

 

8.  
铁岭 

发电厂 

铁岭市房权证银州区字

第 211202-004862-0 

银州区铜钟街十

五委明珠园 
84.13 

商业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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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铁岭 

发电厂 

铁岭市房权证银州区字

第 211202-004864-0 

银州区铜钟街十

五委明珠园 
206.77 

商业

服务 

 

10.  
铁岭 

发电厂 

铁岭市房权证银州区字

第 211202-004866-0 

银州区铜钟街十

五委明珠园 
475.15 

商业

服务 

 

11.  
铁岭 

发电厂 

铁岭市房权证银州区字

第 211202-004869-0 

银州区铜钟街十

五委明珠园 
705.07 

商业

服务 

 

12.  
铁岭 

发电厂 

铁岭市房权证银州区字

第 211202-004870-0 

银州区铜钟街十

五委明珠园 
357.76 

商业

服务 

 

13.  
铁岭 

发电厂 

铁岭市房权证银州区字

第 211202-004874-0 

银州区铜钟街十

五委明珠园 
175.92 

商业

服务 

 

14.  
铁岭 

发电厂 

铁岭市房权证银州区字

第 211202-004877-0 

银州区铜钟街十

五委明珠园 
348.33 

商业

服务 

 

15.  
铁岭 

发电厂 

铁岭市房权证银州区字

第 211202-004879-0 

银州区铜钟街十

五委明珠园 
133.69 

商业

服务 

 

16.  铁岭 

发电厂 
铁岭市房权证银州区字

第 211202-004880-0 

银州区铜钟街十

五委明珠园 
172.12 

商业 

服务 

 

根据铁岭公司出具的说明，前述登记在铁岭发电厂名下的 16处房屋的所有

权人变更登记工作正在进行，由于减免税手续复杂，预计在 2016年 6月 30日前

能够完成所有权人变更登记手续。 

2、存在法律障碍无法办理房屋权属证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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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铁岭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铁岭公司共有 2处未取得

房屋所有权证的房产，由于建设的年代久远及原始建设批准文件丢失等原因已无

法办理房屋权属证书，其建筑面积为 1,046平方米，具体为位于银州区龙山乡七

里屯村 86.00平方米的工业用房和位于银州区龙山乡七里屯村的 960.00工业用 

房。 

 

（四）解决措施、费用承担及对本次交易和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华电金山出具的承诺：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若铁岭公司不能完成前

述 16处房屋所有权人变更登记手续，则华电金山承诺以现金方式、按金山股份

收购铁岭公司时上述房产的评估值购买上述全部房屋。根据当地相关部门要求，

若购买上述房屋需将房屋所在土地性质由划拨变更为出让，或发生其他费用，华

电金山同意承担全部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出让金、相关税费等）。 

根据华电能源、辽宁能源已出具的承诺：若因纳入本次交易资产评估范围的

铁岭公司尚未完成所有权转移登记或未取得所有权证书的房屋造成铁岭公司的

资产价值减少或其他损失，华电能源和辽宁能源将以适当方式按各自持有铁岭公

司的股权比例分别给予上市公司相应补偿。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虽然铁岭公司的部分房屋所有权人变更登记手续尚未

完成或因批准文件丢失无法办理权属证书，但该房屋权属不存在争议，且面积较

小，不影响铁岭公司的实际控制和使用；同时华电金山、华电能源和辽宁能源均

出具合法有效的承诺，该种情形不会对金山股份造成实际损失，亦不构成本次交

易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六、《一次反馈意见》问题 14 “申请材料显示，华电金山拟吸收合并东方

新能源与丹东东辰，目前正在办理中。请你公司在"本次交易前后公司股权结构

对比"章节中补充披露吸收合并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请独立

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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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电金山吸收合并东方新能源与丹东东辰进展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一）》出具日，金山股份股本总额为 86,866.44

万股，其中，东方新能源持有金山股份 17,108.15万股股份，东方新能源全资子

公司丹东东辰持有金山股份 8,777.46 万股股份，东方新能源与丹东东辰合计持

有金山股份 25,885.61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29.80%。华电集团持有华电金山

100%股权，华电金山持有东方新能源 100%股权，华电集团间接持有金山股份

29.80%的股权，为金山股份实际控制人。 

根据华电金山及东方新能源出具的情况说明，基于减少管理层级、提高效率

的考虑，2014年 11月 10日，华电金山与东方新能源及其全资子公司丹东东辰

签署《吸收合并协议》，华电金山吸收合并东方新能源及丹东东辰，吸收合并完

成后，东方新能源和丹东东辰注销，其所持上市公司的股份将全部过户至华电金

山，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一）》出具日，股份过户手续尚未办理完毕。 

 

（二）本次交易及吸收合并完成前、后金山股份的股权结构 

 

1、本次交易前后，相关各方持有公司股份变化情况如下： 

项  目 
交易前 交易后 

数量（万股） 比例（%） 数量（万股） 比例（%） 

东方新能源 17,108.15 19.69 17,108.15 11.62  

丹东东辰 8,777.46 10.11 8,777.46 5.96  

华电能源 — — 30,806.16 20.92  

辽宁能源 — — 29,598.08 20.10  

其他股东 60,980.83 70.20 60,980.83 41.41  

合计 86,866.44 100 147,270.68 100  

 

 

2、本次交易前后并吸收合并前后，相关各方持有公司股份变化情况如下： 

项  目 
交易前、吸收合并前 交易后、吸收合并后 

数量（万股） 比例（%） 数量（万股） 比例（%） 

东方新能源 17,108.15 19.6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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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东辰 8,777.46 10.11 — — 

华电金山 — — 25,885.61  17.58  

华电能源 — — 30,806.16 20.92  

辽宁能源 — — 29,598.08 20.10  

其他股东 60,980.83 70.20 60,980.83 41.41  

合计 86,866.44 100 147,270.68 100  

 

综上，本次交易完成后，华电能源持有金山股份 20.92%股份，为金山股份

第一大股东；吸收合并完成后，华电金山持有金山股份 17.58%股份；故本次交

易暨吸收合并完成后，华电集团将间接持有金山股份 38.50%股份，不会导致金

山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金山股份的股权结构符合上交所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本所律师认为，华电金山吸收合并东方新能源和丹东东辰对本次交易没有

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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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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